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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張文光議員出席調查委員會今天的閉門研訊。調查委

員會的職責是確立劉健儀議員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49B(1A)條動議的譴責議案所述的事實，並就所確立的事實是

否構成對甘乃威議員作出譴責的理據提出意見。  

 我在此特別指出，根據調查委員會的《行事方式及程序》

第 24段，在閉門研訊之中取得的證據、向調查委員會提交的陳

述書及其他文件、與調查委員會其他會議有關的資料，以及任

何相關的往來文件，均屬於機密資料，並會一直列為機密資

料，直至調查委員會將其銷密或公開為止。  

 張文光議員及各位委員均已簽署《保密承諾書》；因此，

如果未事先得到調查委員會的書面授權，各位不得在研訊過程

以外的場合發表任何機密資料，或發表與研訊有關的任何事

宜。  

 我現在宣布研訊開始。  

 張文光議員會首先宣誓。我現在以調查委員會主席的身份

為你監誓。請張議員你站立並依照放在你面前的誓詞宣誓，謝

謝。  

張文光議員：  

 是，謝謝主席。  

 本人張文光，謹以至誠，據實聲明及確認，本人所作之證

供均屬真實及為事實之全部，並無虛言。  

主席：  

 謝謝。  

 張文光議員，可否請你確認，你於 2011年 1月 28日向調查

委員會提交的《書面陳述書》，即是現在放在你面前這一份 ......
不是，你前面那份文件作為證據呢 ......這個編號是WC19(C)的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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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主席：  

 你可否確認它？  

張文光議員：  

 是，可以確認。  

主席：  

 那麼，現在你是否可以正式向調查委員會出示這份文件作

為證據？  

張文光議員：  

 即是我給你？  

主席：  

 不用，你就這樣放在這裏便可以了，我們已有，謝謝。  

張文光議員：  

 好。  

主席：  

 請問你有沒有任何即時的補充？  

張文光議員：  

 沒有了，這已是我所能夠記到最多的事情。  

主席：  

 好的。那麼，我或者有一個簡單的跟進問題。我們談的都

是說及你們舉行黨團會議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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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主席：  

 當時甘議員向你們憶述 ......談及那個解僱過程及理據原

因，他是如何向你們說的呢？是否說他何時聘請她之類的次

序 ......他在怎樣的情況說呢？  

張文光議員：  

 他是在一個會議開到  ⎯⎯  以我記憶所及  ⎯⎯  正式議程

差不多完時，便開始說這件事。但是，其實亦不是說得太多。

說了他的故事後，我當時唯一覺得不好的地方，就是解僱人時

的處理。解僱人的時候，不應該一解僱就解僱，應該留有餘地。

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僱主，不應該用這種方法。  

 於是，當時因為此人被這樣的方式解僱，她找工作亦會有

困難，所以我覺得補償是應該的，所以我便說補償 15萬是應該

的，他應該解決這件事，大約是這樣。然後，我這個意見，我

相信在座的其他朋友也同意，在沒有人有意見分歧之下，很快

便散會，因為那時還不是一件公眾討論的事件， ......純粹是在

那個黨團會議中突然提出他做了一件這樣的事情，我於是說這

樣不對，這是錯的行為，做人不應該這樣對待自己的同事，你

要對人家作出補償，所謂15萬其實亦很籠統，因為我會覺得做

得不對便應該要令人家覺得合理，甚至如果她再回來，你都更

應該接受  ⎯⎯  如果在我的角度來說  ⎯⎯  不過，後來她後來

好像沒有回去，就是如此。  

主席：  

 他的解釋過程 ......論述該情況時，有沒有哪些地方你覺得

特別 ......為何會令你好像要 "側起隻耳朵 "來聽一下他怎樣說

呢？是否真的做得很差那類？  

張文光議員：  

 最主要是解僱， "你不應該這樣解僱人 "。我自己一輩子也

未試過這樣解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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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他一提到去餐廳跟該同事說 "有好感 "的描述，你當時

一聽到，你第一個感覺為何？  

張文光議員：  

 其實，我很誠實說，當我回憶時，我也不能夠確切肯定是

在當天現場聽見 "有好感 "，抑或是其他地方聽見 "有好感 "。  

 因為我聽見 "有好感 "這句說話 ......我不知道大家如何感

受，我是聽了兩年，一提到這件事就不斷重複時，我已經失去

了第一次在哪裏聽到的那個記憶了。  

 人可能只是這樣，如這句說話你只聽過一次，或者你仍會

記得在哪裏聽到，但當這句說話成為傳媒焦點，聽了不下於

50、 100次，你反而對第一次在何時及哪個地方聽到都已經感

到模糊。  

 所以，我是很清楚記得他有講過這句說話，但我已經模糊

了第一次如何聽到，但實際上，如果是這樣，即表示我第一次

聽到時，我沒有在這個問題上去 "追 "。你留意到我的證供裏也

提到，我最 "追 "的是賠償而已，因為我肯定在會議上很緊張這

件事。我甚至在會議上要他、希望他做好這件事。  

主席：  

 我相信我們沒有甚麼其他問題了。謝謝張議員。  

 今天向你索取證供的研訊到此為止。日後，如果調查委員

會如認為有需要，可能會再邀請你回答進一步的問題。張議

員，現在你可以離開。謝謝！  

張文光議員：  

 好，多謝各位，多謝。  


